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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89_E6_95_99_E8_c67_151997.htm 一、课程性质和目

标1、课程性质《公司法》是研究公司法律的科学，是从法律

的角度研究公司如何设立、如何组织与管理、如何规范运行

的科学。通过《公司法》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学会掌握公司

组织的规律，学会运用法律，指导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

，学会对公司依法进行管理，让公司组织最大限度地在国民

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公司

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熟悉有关的公司法

律、法规。增强市场经济的法制观念，自觉地运用公司法等

法律参与经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二、考试内容本课程的

考试内容以课程考试大纲作为主要依据，其内容为：1、《公

司法》的概述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是公司法的基本定义、

公司的分类、公司法的体例与结构以及中国和外国公司法的

历史发展。2、《公司法》的基本制度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

是公司的设立与公司的成立、公司的资本、公司的增资和减

资、公司的合并和分立、公司债券发行和转让、公司的盈余

分配顺序、公司的清算和公司的破产。3、有限责任公司制度

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有限公

司股份的转让规则、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

的有限责任公司。4、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部分：需要掌握的内

容是股份和股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上市公司以及

股份的发行和转让。5、外国公司分支机构部分：需要掌握的

内容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对外国公司分支机构营业



活动的监管。6、公司集团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是公司集团

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及其法律关系。三、命题原则1、命题

标准坚持培养学生全面了解本学科的基本内容，同时注重学

生的能力考察，使考试合格者能达到一般普通高等学校同等

专业课程的结业水平，并体现自学考试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要目标的特点。在题量上保证中等水平的考生能够在规定

的考试时间内完成全部试题的回答，并有适当的时间检查答

案。2、考试依据和范围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颁发的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为考试依据。参加考试的学生必

须阅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指定的统编教材《

公司法》（顾耕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考试

重点掌握范围为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

十、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六章的内容。3、考试要求考试的

题型：单项选择题（共1520题、每题1分）；多项选择题（

共510题、每题2分）；简答题（共58题、每题5分）；论述题

（共12题、每题1015分）；案例题（共12题，每题1015分1）

。本课程在试题中不同难度要求的分数比例为：易20％，中

等偏易30％，中等偏难30％，难20％。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

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为：识记约占20％；领会约占30

％；简单应用约占30％；综合应用约占20％。4、本课程考试

时间为150分钟。5、评分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线。四

、《公司法》课程试题样卷1、单项选择题将公司划分为人合

公司和资合公司的依据是 （ ）A.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形

式B.公司股东构成和股份转让方式C.公司的信用基础D.公司

之间的控制依附关系2、多项选择题公司法人的“面纱”被揭

开，其基本含义是 （ ）。A.公司的人格被否认B.公司仍具有



独立人格C.股东承担有限责任D.股东承担无限责任3、简答题

简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性质与基本特征。4、判断说明题

公司集团是法人组织。（ ）5、论述题试比较有限责任公司

与股分有限公司的特点。6、案例题工程师王某与甲企业共同

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双方各出

资50万元。王某任董事长。公司成立2年后，总资产达到600

万元，对外负债100万元。王某邀请朋友张某和刘某到该公司

工作，并将其持有的股权给予他们每人10％，但并未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张某和刘某也未向王某支付任何价款。尔后，

在王某、张某和刘某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中，写有上述股权转

让的内容，工商注册登记亦作了相应的股东变更。之后，王

某与张某、刘某发生矛盾，后者与甲企业三方联手通过股东

会决议，免去了王某的董事职务。王某愤怒至极，向法院起

诉，提出张某、刘某未履行出资义务，不具有股东资格，请

求确认自己仍享有公司50％的股权。请回答：王某的请求应

否得到法院的支持，为什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